
戊 都 立巢 肮 空 博 物 馆

学术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成都立巢航空博物馆 (以 下简称
“
本馆

”)学术水平 ,

加强科研队伍建设,实行科研工作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科学决策 ,

根据 《博物馆条例》 《博物馆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特设立
“
成都立

巢航空博物馆学术委员会
”

。

第二条 学术委员会是本馆最高学术审议、评定、管理与咨询机构 ,

由博物馆专家代表组成,在博物馆的领导下负责审议有关重大学术事

项,提 出工作建议。

第三条 学术委员会致力于发扬学术民主,弘扬学术道德,倡导学术

自由,鼓励学术创新,促进学术发展,服务于博物馆发展战略。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四条 审议博物馆业务发展规划,提 出促进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合理

化意见和建议。

第五条 审定各类科研项目的申报,评 审本馆科研成果奖。

第六条 决定学术争议处理规则,指导、组织学术道德教育活动,受

理有关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并组织调查,评议、裁决学术纠纷和学术



失范行为。

第七条 审核本馆职工申报职称的学术成果材料。

第八条 对科研奖励进行评审与认定,对科研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管。

第九条 对入藏展品和意向捐赠展品进行必要性、重要性评估,符合

文物级别的,应 由学术委员会推荐,联系有资质的相关单位进行文物

鉴定,并报有关部门。

第三章 组织形式

第九条 学术委员会由拥护党的领导,学术上具有一定造诣的科研人

员和富有经验的管理人员组成。学术委员会委员必须道德高尚、作风

正派、办事公正、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严格遵守国家科技工作的方

针、政策和本馆有关规定。

第十条 学术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名 ,副 主任委员 l名 ,委 员若干名 ,

秘书 1名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其他委员由馆长办公会研究确定 ,

发文公布,并颁发聘书。外聘专家应占学术委员会委员人数的 200/o

以上。

第十一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每届任期三年,可 以连任。学术委员会的

组成应充分考虑老、中、青结合和学科专业分布均衡。

第十二条 学术委员会可根据本馆学术研究的实际需要,聘用若干名

顾问。顾问的主要职责是对学术委员会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三条 学术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为秘书处,设在科研部。

第十四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再担任委员:



(一 )主动申请辞去委员职务的;

(二 )退休或调离成都立巢航空博物馆的;

(三 )连续三次无故不出席学术委员会会议的;

(四 )违反本章程有关规定的;

(五 )因其他原因不能担任委员职务的。

第四章 权利与义务

第十五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的权利。

(一 )在学术委员会上有发言权、表决权、投票权 ;

(二 )对科研及学术活动方面的工作有建议权和批评权 ;

(三 )对学术委员会的决定有复议权 ;

(四 )对学术委员会将要审议的事项有调查权、查阅有关档案资料的

权力。

第十六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的义务。

(一 )认真完成本馆有关科研管理及学术活动方面的任务 ;

(二 )努力推动本馆学术研究,积极参与馆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 ;

(三 )推荐中青年优秀人才 ;

(四 )负责组织审定本馆对外评聘专家事宜 ;

(五 )秉 公办事,对学术委员会审议的事项及委员们的发言保密 ;

(六 )接受学术申诉,并 向馆长办公会提供处理意见。

第五章 议事规程

第十七条 学术委员会决议事项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十八条 学术委员会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所作决议

方能有效。

第十九条 学术委员会讨论议案,需 以无记名投票方式 做出决定时,

须有投票人数的半数通过方能有效。

第二十条 学术委员会每年至少应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商讨、评议或

决定有关科研业务工作。如有需要,也可随时召集举行。每次会议前 ,

应由学术委员会主任提出会议议程,并提前通知各委员作好讨论准

备,以提高会议效率。

第二十一条 提交学术委员会讨论的方案,学术委员会主任认为有必

要时,可指定一名或几名委员提出初审意见交全体委员审议。

第二十二条 学术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如有人提出异议,需征得半数

以上委员的同意,方可召集全体委员进行复议,经复议通过的决定不

得再行复议。

第六章 纪律与监督

第二十三条 学术委员会主任因故缺席时,由主任指定一名委员主持

会议。

第二十四条 委员因病、事假不能出席学术委员会会议时,必须向学

术委员会主任请假。

第二十五条 委员若不遵守有关保密规定,情节严重时,由 学术委员

会提议,报请馆长办公会批准,可免去其学术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第二十六条 学术委员会实行回避制度,凡所审议的问题涉及到委员

本人或其直系亲属时,该委员须回避,不参加审议和表决。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九条

本章程如有未尽事宜,由 学术委员会另行议定。

本章程由成都立巢航空博物馆学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